
尊敬的王彦章代表：

您好。您所提出的“关于规范煤矿开采造成房屋损毁问题

处理机制”建议收悉。经过我们认真研究后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您提出的“相关单位要牵头制定煤矿开采造成房屋土

地损毁争议问题的协调解决机制和办法，为类似问题的有效解

决提供制度和程序保障。组建成立相应的协调组织机构，明确

牵头单位、成员单位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形成工作合力，让这些

问题有组织机构专门受理，有专业的机构来认定，有牵头单位

依法依规协调解决”建议，目前我局正在牵头起草《关于煤矿

开采造成土地塌陷房屋裂缝等问题的处置工作机制》，对您提

出的有关问题拟定了初步建议，待请示市政府同意、征求各部

门和乡镇意见后实施。

二、您提出的“监督煤矿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解决开采造成

村民房屋土地损毁补偿，确保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到位，依法依

规保障群众合法权益”建议。按照《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

基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我市 32 家煤矿企业均开设了土地复垦

费三方监管账户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专户，我局将不断严

格督促矿山企业积极履行矿山环境治理修复和土地复垦义务。

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

出更加宝贵意见。


